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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联合审查暂行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现就《钦州市主城区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消防联合审查暂行管理办法》（钦建规〔2022〕1号）（以下简称“办法”）解读如下：
一、文件制定的背景
我市主城区范围内办公楼、商业楼、小区沿街配套商业、工业建筑等市场存量大，但因与原规划用途不一致的原因，无法办理相关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手续，群众咨询较多，矛盾也较为集中。同时，部分存量房未办理消防手续擅自经营，也产生了诸多“先天性”火灾隐患，影响了社会消防安全。
为规范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备案工作中对“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进行规划确认”的程序，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审查效率，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市有关要求，经过广泛调研，搜集资料，充分汲取其他城市的经验做法，结合实际，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和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制定了《钦州市主城区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消防联合审查暂行管理办法》。
二、文件制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4）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三、文件的主要内容
《办法》采用正、负面清单和部门间认定函的方式进行规划消防联合审查。鼓励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文化功能、改善民生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进行创新创业的项目；严格控制对于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安全有严重影响的项目。
《办法》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建筑使用功能变更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对周边无严重影响，无需征求规划意见，建设单位可直接按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的情况。
二是建筑使用功能变更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无需征求规划意见，建设主管部门直接不予受理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的情况。
三是建设主管部门在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遇到难以判断的情形时，或者认为原规划许可内容不明确，需书面征求规划主管部门的意见的情况。
同时，规定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的（包含租用或使用村（居）民自建房用作生产、经营活动），在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时，必须提供该建筑合法审批手续或房产证明材料，并应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安全性鉴定报告及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改变使用功能后原有建筑结构安全的结论及改变后的设计文件，并要求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应按改变后的场所使用功能性质，设置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消防设施、设备，以及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既有建筑使用功能调整，应当按照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好涉及的相邻权关系，并负责处理由此引发的相邻权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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